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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大變局中的幾個關鍵時刻

一、政府遷台與國民黨改造

二、軍事對峙與台海危機

三、從軍事對峙走向和平對峙

四、代領轉發相關問題



報告內容簡述

本人僅以歷史研究者的角度，從「歷史大變局
中的救國團」，探討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幾個關
鍵時刻，與當時救國團的應對。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必須堅持有一分史料說一分
話。歷史不是靠自由心證的，也絕不能一味地以今
非古。



政府遷台與中國國民黨改造



政府遷台與中國國民黨改造

自1949年大陸局勢逆轉，中國國民黨先中華民國政府
來到台灣。「重起爐灶」，希望「反攻復國」。

1950年蔣中正以總裁身分發動
中國國民黨改造運動，成立中
央改造委員會(簡稱中改會)，
扮演著以黨救國的積極角色，
也導致了此後中國國民黨在黨
政關係上的強勢主導性。



救國團就是在這個年代產生的



國民黨版「籌組中國青年反共抗俄救國團原則」

 1952年5月12日中改會行文行政院長陳誠，檢附「籌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原
則」，希「即轉飭國防部總政治部迅即辦理，並希將辦理經過見覆。」

 5月31日行政院以台(四一)教字第二五九三號訓令，
頒佈「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籌組原則」。

 第三條：青年反共救國團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部；

 第五條：團務指導委員、團長、副團長由國防部
總政治部派(聘)任；

 成為設立救國團的法源。

 我們必須注意的，行政院版將國民黨版第三條後半段「本黨
以黨團方式領導其活動」及第九條「青年反共救國團之幹部
分子應儘先就原有教育行政系統中選拔本黨優秀而富有領導
經驗之同志擔任。」予以刪除，並調整了救國團的組織體系。



為顧及憲政體制刪除黨團字樣

黃少谷致蔣經國函(41年5月31日)

中央改造委員會本年五月十二日致院長代
電為籌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一案已同意

照辦，為顧及憲政體制及行文便利起
見，爰特將中央改造委員會原訂各項具體
辦法，即(1)九人小組決議事項，(2)原審
查意見，(3)所附之「籌組中國青年反共
抗俄救國團原則」三者合訂為『中國青年
反共救國團籌組原則』。此項合併訂成之
籌組原則祇就原件中之文字重複部分與提
及黨團字樣者酌予刪併，又原附件第五項
組織體係因與審查意見略有出入，係依決
議在後之審查意見訂正。



行政院版「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籌組原則」



救國團在歷史的定位與社會的地位

民國42年12月22日救國團年終工作總檢討會閉幕典禮，
蔣經國指出：

「救國團成立在反共抗俄鬥爭最艱難的時候，這正說
明了中國青年在反共抗俄的大時代中必須要有新的組
織來完成新的事業，救國團在革命的過程中已經確定
了他在歷史上將應負的任務和責任，更可以說今天反
共抗俄的戰爭必須要救國團團結全國的愛國青年作為
後盾，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救國團是以三民主義的
思想為思想，以國民黨的政策為政策，以最高領袖的
意志為意志，這是我們共同的意志和共同的信念。」



但他更強調「保持社會組織的
純潔性」：「本團向社會發展
組織，必須要保持組織的純潔
性，使我們的組織成為一個真
正為社會謀福利的團體，決不
是一個爭權奪利的組織。」



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

三民主義=國民黨黨義

反共抗俄=國民黨黨綱

 救國團 = 附隨組織



軍事對峙與台海危機



第一、第二次台海危機

1953年5月起中國解放軍對中華民國國軍控制的浙江沿
海島嶼進行登陸作戰，一江山陷落，大陳島撤退，1954
年9月3日並爆發金門九三砲戰。

1958年8月23日中共向金門、大二擔進行密集砲擊，砲
戰持續到1959年1月1日，落在金門的砲彈預計超過40萬
枚。

你知道那些光芒是什麼嗎？



青年、反共、救國團
這種局勢之下，青年反共救國團任務為何？

青年工作方面：除協助政府辦理學校軍訓外，基於培
養青年為國家服務的宗旨，協助辦理各種愛國教育、
戰鬥訓練與服務活動。此外並推動各項青年服務活動，
出版青年叢書及期刊青年諮商輔導等，服務範圍並擴
及華僑青年、留學生、國際青年等。

反共工作方面：如辦理匪情研究、印製傳單空投大陸、
反共義士接待、支援大陸青年反共抗暴運動等；

目的就在號召青年「救國」。



救國團的青年活動沒有黨的色彩

救國團的活動，與國民黨的黨務活動並
未重疊，也從不在活動中宣揚國民黨或
介入選舉活動。

以民國45年(1956)第一屆青年獎章選拔
為例，當年的得獎人如鄧昌黎、楊傳廣、
林海峰等人均非中國國民黨黨員，應可
證明未曾以黨員為遴選條件。



救國團是國家的反共組織

「共匪更是蓄意摧毀我們的國家觀念，對
於我們的主義、我們的黨、我們的情報局、
我們的救國團、我們的軍隊尤其攻擊得厲
害。」
「請大家想想，假定我們的反共精神被瓦
解了，假定我們的反共組織被打垮
了………」
「近年來救國團在學校軍訓方面有成就，
在青年思想生活的輔導方面有貢
獻，………」

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蔣經國於該團總
團部年終檢討會致詞
〈蔣經國演講稿（二十一）〉，《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專著手札與講詞/講詞類》，
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3-00021-014，入藏登錄號：005000000152A。



救國團的大陸工作特性

救國團的三個階段性任務

反共抗俄準備階段，要重視精神動員與思想領導

反攻大陸軍事時期階段，要對大陸青年再教育，要協助軍
隊建立政權

建設時期，要積極參加地方建設，提高人民生活文化水準。

民國四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蔣經國對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臺灣各縣市支隊工作
人員講習會第一期結業典禮演講不要忘記失敗的教訓
〈蔣經國演講稿（十六）〉，《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專著手札與講詞/講詞類》，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3-00016-017，

入藏登錄號：005000000147A。



救國團的轉型問題

顧立雄先生曾言：41-58年，如果是一個政府組織，如何
一夕之間變成一個社會運動團體？如果能夠從政府組織
轉成是一個民間的社會運動團體，那就代表它的本質上
的這個所謂的政府組織，其實反過來是值得質疑的。它
可以在一夕之間變成一個民間團體，正是去反證一個事
實，就是說它在41年到58年是政府組織這一件事情，其
實是不是有一點虛妄、是一種假象？在黨國一體年代，
很明顯救國團並不是正式的政府機關。



救國團改革組織型態的起點：民國46年

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蔣經國對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工作幹部
講稿：保守就是落伍落伍就是
滅亡
〈蔣經國演講稿（二十四）〉，《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專著
手札與講詞/講詞類》，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3-
00024-015，入藏登錄號：005000000155A。

救國團早在民國46年已經開始
思考轉型問題



 本團組織型態改變之要點如左：

一、學校軍訓工作，可建議政府移轉國防部或教育部辦理。

二、總團部應就左列工作要點重新分組：

 1、青年服務工作。2、康樂體育活動。3、生產勞動。

 4、海外青年工作。5、大陸青年工作。6、戰地服務。

另可研究或成立：

 1、科學研究顧問委員會

 2、戰鬪訓練的經常性組織，下轄航空、航海等協會。

 3、學生團體聯合會。

三、各級隊部取消，另在中部、南部、北部分設青年活動中心。

 （46.12.04）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印，《團務工作座右銘》



蔣介石怎麼看救國團的轉型

關於黨政軍革新之具體工作：青年救國團
改為社會性組織？

蔣中正日記，1958年本年預定工作

看過蔣介石日記的人都知道，他絕少用問號，此時出
現「？」代表兩個狀況，一是蔣經國已經對其提及救國
團轉型的問題；二是蔣介石並無法主導救國團。



軍訓轉交教育部辦理

蔣經國的用心
「在四年以前，當國防部有意思要訓練一千多人
派到學校去當軍訓教官，當時我不贊成，這個案
子到後來沒有實施。倘使把部隊裡的軍官，加以
短期訓練，一千多人一次派到學校，那是會發生
很多困難的，因此在開始的時候，非常小心仔細
的選拔又選拔，選擇一般優秀青年幹部到學校裡
去。」

民國四十七年一月救國團主任蔣經國對軍訓教官講習班講怎樣
做好軍訓教官演講稿
〈蔣經國演講稿（二十六）〉，《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專著手札與講詞/講詞類》，
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3-00026-001，入藏登錄號：005000000157A。

轉型工作付諸實行：民國49年，
軍訓教育移交教育部負責。



從軍事對峙走向和平對峙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VS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間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所發生的政治運動。 由時
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與中央文
化革命小組，自上而下動員成千上萬紅衛兵在中
國大陸進行全方位發動的階級鬥爭。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中華民國政府以復興中
華文化為目的而開展的思想文化運動。為了維護
傳統中華文化，發揚革命精神。與中國共產黨之
文化大革命運動分庭抗禮，以顯示中華民國為正
統中華文化之代表。

雲門舞集−薪傳



九年國教 VS 知識青年下放

「知識青年下放」在中國大陸被稱為「上山
下鄉運動」，是指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組織城市知識青年（簡稱
「知青」）到農村定居和勞動的政治運動。

「九年國教」 1968年中華民國義務教育由
六年延長為九年的教育措施。此措施的實施，
提高臺灣人民教育水準，亦奠定1970年代臺
灣經濟起飛時中級技術人才的人力資源基礎。

在這條道路上，有寶貴青春的荒廢。有
美好理想的破滅，有生活信心的動搖
原文網址：
https://read01.com/QNGmdE.html

九年國教真的是有感而且幸福的政策
呢 !!! 我在這政策下念完小學、國中，
一路上高中大學最後還進了教職！

https://read01.com/QNGmdE.html


救國團轉型的歷史背景

第二次台海危機之後，國際局勢的改變以及兩岸開
始以政治方式互動，兩岸之間從軍事對峙走向和平
對峙。

民國50、60年代兩岸不斷在文化、教育上互相較勁，
取代了軍事的對立。

「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局勢在改變，
要創造時代的救國團當然要走在時代的前端。



兩岸和平對峙中救國團的思考方向

蔣經國手稿：群眾，群眾，群眾！
〈蔣經國墨迹拾遺（二）〉，《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專著手札與講詞
/手札類》，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2-00054-009，入藏登錄號：
005000000329A。

群眾，群眾，群眾！

救國團的目標就是要走
入群眾。
所以當然會思考如何轉
變為社會團體。



救國團的轉型

 58年12月23日經行政院核定解除
與國防部總政治部之隸屬關係。

59 年 3 月 24 日報請內政部
核准以『社會運動機構』備案。



 本團的組織，在成立之初，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部，係由於辦理軍訓工作較為方便
的緣故，自軍訓業務移轉教育部以後，團的組織，我個人認為應該採用社會團體的
型態較為妥當，至於工作目標、工作性質與內容，自不宜變更。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印，《團務工作座右銘》 民國59年1月30日

 本團多年來做了一件很重大的事——青年媬姆的工作，使臺灣沒有發生過風潮，這
對國家社會貢獻很大，但我們不可自滿於現狀，應再加努力。本團的工作是教育性
的，我們對國家應負有政治責任，但是我們沒有政治慾望。我們的中心信仰是三民
主義，效忠 總統領導。我們的工作任務是盡心盡力推展青年工作，團結海內外青
年，完成反共復國使命。在工作方面，我提出三點意見：

 第一、團的工作幹部，在精神、作風方面，要為一般行政人員表率。

 第二、任何一件工作，不要增加地方上的困擾，不要增加別人的負擔。

 第三、團隊各單位關係，不是權威的領導，而是盡心盡力幫助別人事業成功，如此，
方能使人心悅誠服。同時也希望別人對我們有所批評，我們的工作才會有進步，讚
揚的話要少聽，聽多了會使我們老大、自滿、不求進步。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印，《團務工作座右銘》



以國家為主體，以青年為對象

救國團從成立到轉型，都是歷史變局下的創新。

救國團以國家為主體，以青年為對象，雖然組織型態有
轉變，工作內容在更新，但精神和目標是一致的。

透過史料，回復歷史，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歷史大變局
中的救國團也在轉型，但不論是國家的反共組織，還是
青年的社會團體，她都絕不是中國國民黨的附隨組織。



大陸敵後工作項目由國民黨「代領轉發」？

黨產會《初步調查報告》頁19、20指出：

就救國團經費來源部分，依據中國國民黨於41年10月成立後至 60
年間之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資料顯示，救國團之預算有列於
「大陸敵後工作項目」、「國防部情報局大陸工作」、「政府委辦
工作補助費」等項目，係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代領轉發。

又依「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唐縱於 52 年曾就加發救
國團工作人員 1 月薪津事宜往來之公文」，與上開中央委員
會會議記錄參照以觀，救國團之預算，係由國防部編列於「大
陸工作」項目中，該項工作再由政府委託中國國民黨辦理，並
由政府撥款給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再由中央委員會代領轉
發給救國團。



幾點質疑
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資料總共看到47年、
50年、53年、58年、60年五筆資料，且47年度用「附列」，50年
度用「寄列」，53年度以後才出現「代領轉發」，我想請問黨產
會：

最早的資料是民國 47年，何以能推論 47年以前也是如此？

 5年的資料能夠完整的推斷 20年的事實嗎？

各資料使用「附列、寄列、代領轉發」不同名稱，且每年金額並
不相同，並列各單位都是大陸工作的機構，正如同報告中所稱是
針對大陸工作項目予以補助。



二、那麼為什麼僅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唐縱於 52 
年曾就加發救國團工作人員 1 月薪津事宜往來之公文」，一來
一往兩件公文，就可以立刻「參照以觀」判定救國團的「預算」
是由國防部編列→委託國民黨→代領轉發給救國團？

三、中央委員會第五組 43 年上半年度工作計劃及經費預算表：
「單位：第一室(青運)……計劃名稱：加強社會青年之組織與訓
練……工作項目：（一）輔助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發展社會團隊
組織……本年上半年度工作進度：一、加強各級黨部對青年救國
團之領導及基層組織之密切聯繫配合工作……所需事業費預算數：
60,000……附註：輔助該團加強社會青年組之經費月需一萬元，
合計如上數……」 此一資料判定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五組
曾編列經費輔助救國團發展社會團隊組織。

這是第五組的經費，號稱用來「輔助」救國團，有給救國團嗎？
有發揮過效用嗎？這關救國團甚麼是呢？因為這樣就是「附隨組
織」嗎？



救國團早期每年的收支究竟如
何？很遺憾的，我至今無法找
到完備的史料，但至少作為一
個歷史學者，我絕不敢用一兩
件史料就做出貴委員會所做的
判斷。



如果時間允許，請允許我用史料說明一下「經費由政府
撥補，由中國國民黨預算中寄列、代領轉發的關係」

政府遷臺後，委託國民黨進行特定工作，並給予資金的協助款
項，稱為「政府協款」，有關對幹部訓練、大陸民眾組訓、以
及國際宣傳工作，這些工作均被視為秘密行動，國民黨係受政
府的委託來進行的。

《中央改造委員會第384次會議紀錄》，黨史館藏，會6.42/439，1952年8月13日

 1959年，國民黨財務人員認知到「訓政時期黨部利用國家預算
自屬合法，但憲政之後不能經常仰賴政府撥補，因此只得分列
各項經費以資掩護，就革命立場來說，中國國民黨為國奮鬥，
責無旁貸，所需經費由政府撥補、寄列自無可厚非，然而就民
主習慣來說，政黨經費經常性地列入國家經費中，總非長久之
計。」 〈吳嵩慶呈總裁蔣中正「財務改進分組報告書」：含中央財務實況概述、中央財務制度之

研究及財務政策之探討、結論與建議〉，黨史館藏，大黨069/037，1959年11月25日。



 1960年9月22日八屆第244次中常會中，通過〈黨政業務劃分與
經費籌措草案〉。內中強調，中國國民黨為革命民主執政黨，
基於歷史責任，對反攻復國責無旁貸，各項工作經費多由黨部
自行籌措，然因經費龐大，開支亦多，需要各級政府或事業機
構按代辦工作性質酌予補助，以應革命需要。因而建請黨部依
照中央及地方工作，劃分黨費籌措範圍。

因此在國民黨的預算書中，1960以前是用「補助、撥補：付列、
寄列」等用詞，前兩者是對黨務機關，後兩者是對非黨務機關；
而在1961年以後就改用「政府委託辦理工作費、代領轉發經
費」，同樣也是前者是對黨務機關，後者是對非黨務機關。



救國團的經費從未受國民黨實質控制
政府所提供給救國團的經費都屬勞務對價關係

 政府不論以計劃性、行政給付性、勞務性補助救國團，或是早期以代
領轉發方式委託救國團辦理相關活動，都屬勞務對價關係，因為救國
團均投入龐大的人、物力、及智慧，絕非憑空獲得，而政府也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對台灣社會經濟成長、生活品質提升等均有莫大的貢
獻，這些委辦工作是合法、正當且充滿榮耀的，是符合公平正義的。

 例如：早期設置大陸工作組，辦理匪情研究、聯繫海外僑校與華僑青
年團體、設立幼獅通訊社、印製傳單空投大陸、巡迴演講、大陸青年
心戰、來台反共義士接待、民族精神教育、舉辦青年先鋒營、青年廣
播講座、青年徵文、青年遊園晚會、春節勞軍等。與現在的政府採購
法相同，各項工作如有結餘，應屬救國團所有，依法不需歸還政府。


